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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1520 证券简称：四川飞亚 主办券商：长江证券

四川飞亚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

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是偶发性关联交易。

四川飞亚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关联方成

都飞亚曲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飞亚”）、第三方债权受让方签订

了《债权转让协议》，因成都飞亚正在准备注销事宜，进行债权债务清偿，

经过本公司和成都飞亚友好协商，一致同意：成都飞亚将持有本公司

6,772,601.76 元的债权用于等额抵减成都飞亚对其供应商的应付账款

6,772,601.76 元。

(二)关联方关系概述

交易方成都飞亚的实际控制人缪克良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

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三)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交易事项，同意票数 3

票，反对票数 0票，弃权票数 0 票，关联董事缪克良、刘建华回避表决。

该事项已提交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根据《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关联董事及关联方股东回避表决。

(四)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姓名/名称 住所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成都飞亚曲轴有限公司
四川成都市青白江区大

同镇正街

其他有限责任

公司
宋建平

(二)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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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方成都飞亚的实际控制人缪克良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各方

甲方：四川飞亚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四川飞亚）

乙方：成都飞亚曲轴有限公司 （简称成都飞亚）

丙方：债权受让方

甲、乙、丙各方的债权债务情况如下：

序号 债权人 债务人 债权受让方 金额 备

注

1 成都飞亚 四川飞亚 成都天地丰合工贸有限公司 31,053.56

2 成都飞亚 四川飞亚 成都天利鑫物资有限公司 435.69

3 成都飞亚 四川飞亚 成都力加研磨工具有限公司 8,208.00

4 成都飞亚 四川飞亚 青白江区晨晖名片行 726.70

5 成都飞亚 四川飞亚
成都伊瓦特天虎工具销售有限责任

公司
23,020.12

6 成都飞亚 四川飞亚 上海申宝钻石厂 13,040.80

7 成都飞亚 四川飞亚 四川斯普瑞特商贸有限公司 1,616.49

8 成都飞亚 四川飞亚 成都铭华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48,000.00

9 成都飞亚 四川飞亚 重庆旭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9,500.00

10 成都飞亚 四川飞亚 湖北伟翔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20,320.00

11 成都飞亚 四川飞亚 成都普瑞斯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73,800.00

12 成都飞亚 四川飞亚 成都五重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59,947.26

13 成都飞亚 四川飞亚 三门峡安测量仪有限公司 11,900.00

14 成都飞亚 四川飞亚 龙泉驿区勤宏工模具厂 5,000.00

15 成都飞亚 四川飞亚 成都市青白江区华星商贸有限公司 147,913.01

16 成都飞亚 四川飞亚 成都市祥福铸造厂 76,044.52

17 成都飞亚 四川飞亚 广汉市勇业铸造厂 459,073.89

18 成都飞亚 四川飞亚 成都三洋锻铸有限责任公司 4,823,418.02

19 成都飞亚 四川飞亚 绵阳六合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43,188.39

20 成都飞亚 四川飞亚 内江雨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64,903.22

21 成都飞亚 四川飞亚 成都恒瑞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55,179.34

22 成都飞亚 四川飞亚
成都国泰川化机核能热处理有限公

司
140,27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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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成都飞亚 四川飞亚 成都信发磨料磨具有限公司 25,010.00

24 成都飞亚 四川飞亚
四川航天世源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重

庆分公司
13,053.65

25 成都飞亚 四川飞亚 无锡麦迪刀具有限公司 54,517.50

26 成都飞亚 四川飞亚 侯马市东鑫机械铸造有限公司 112,000.00

27 成都飞亚 四川飞亚 广汉联盛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130,171.20

28 成都飞亚 四川飞亚 成都畅源物流有限公司 14,906.3

29 成都飞亚 四川飞亚 成都加速度航空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10,000.00

30 成都飞亚 四川飞亚 成都多保通物流有限公司 50,000.00

31 成都飞亚 四川飞亚
武汉三江华宇物流有限公司成都分

公司
38,577.00

32 成都飞亚 四川飞亚 成都亮维祥物流有限公司 7,803.60

合 计 6,772,601.76

注:上述债权受让方与公司、成都飞亚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协议主要内容：

1、乙方对甲方享有人民币 6,772,601.76 元的债权，丙方对乙方享有人

民币 6,772,601.76 元的债权，经三方协商，就前述债权转让事宜达成协议：

三方一致同意，乙方将其对甲方享有的债权等额转让给丙方，在前述债

权额度内抵销丙方对乙方享有的债权。

甲方按照协议直接全额付款给丙方后，视同甲方向乙方付款，甲方与乙

方之间、乙方与丙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即行消灭。

2、协议各方的保证和承诺

（1）乙方承诺，其所转让的债权系合法、有效的债权；

（2）各方承诺并保证其具有完全民事责任能力，能实施本协议项下的

债权转让并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3）协议签订生效后，乙方承诺不再向甲方主张该债权，双方不再就

债权债务发生任何法律关系，并承担该债权转移前的相应义务；

（4）甲方向丙方支付上述款项后，甲乙双方的本债权债务全部结算清，

不再有争议；

（5）丙方受让此债权后，应同时接受因此债权产生的相应义务；

（6）丙方在接受此债权之前，已完全了解此债权的全部内容，此债权

的真实性已被丙方完全了解，因乙方债权真实性问题导致甲方债权转移发生

问题的，丙方愿无偿向甲方退还该债权行使的权利和因行使该债权而取得的

甲方已经履行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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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违约责任

（1）各方同意，如果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所作的保证、承诺或其他

义务，致使其他方遭受或发生损害、损失、索赔等责任，违约方须向受害方

作出全面赔偿，包括但不限于损害赔偿、守约方由此支出的追索费用等。

（2）本协议项下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约定的，需向各守约方承

担违约责任。

4、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三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

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5、本协议未尽事宜，三方可另行订立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化的原则， 交易价

格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对公司无不利影响。

五、该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上述关联交易是为规范公司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关系，加快推进成都飞

亚的注销工作，是合理的、必要的，同时履行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有利

于公司经营发展。

(二)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任何其他股东利益

的情形，且公司独立性未因关联交易受到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四川飞亚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四川飞亚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9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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